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服务评分表

	考核时间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总分值

	
	
	个人剂量计收发逾期天数
	个人剂量监测报告逾期天数
	超剂量照射等放射事故个人剂量监测逾期时间
	监测仪器、个人剂量计、监测方法是否符合国家规定
	监测人员资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
	报告内容和形式是否符合国家规定
	

	
	
	分值20分
	分值10分
	分值10分
	分值20分
	分值20分
	分值20分
	100分

	
	
	
	
	
	
	
	
	

	
	
	
	
	
	
	
	
	

	
	
	
	
	
	
	
	
	


考核详解：

乙方（监测机构）：约定时间内，逾期2个工作日未送达个人剂量计时扣10分；

乙方（监测机构）：约定时间内，逾期3个工作日内未出具正式个人剂量监测报告时扣5分，逾期5个工作日内未出具正式个人剂量监测报告时扣10分；
发生超剂量照射等放射事故时，乙方（监测机构）接甲方约定监测时间通知后，逾期1个小时内未到现场进行个人剂量监测评估或逾期1日内未出具监测报告的扣5分，逾期3个小时内未到现场进行个人剂量监测评估或逾期2日内未出具监测报告的扣10分；
乙方（监测机构）：监测使用设备仪器、个人剂量计、监测方法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时拒绝支付本次监测产生的所有费用，因此导致不良后果全部由乙方承担；
乙方（监测机构）：监测人员资质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时拒绝支付本次监测产生的所有费用，因此导致不良后果全部由乙方承担；
乙方（监测机构）：出具的正式报告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时扣20分。
分值计算
1.总分值100分，合格分数95分，考核分数95分以下根据每次项目得分占比乘以该次项目总金额即为该次项目应得服务费用。
2.每次项目考核得分通知乙方（监测机构），如无异议签字确认拨款。

3.乙方未按甲方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